
金管會為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自 110年 5月 24日起至 6月 30

日止，停止召開股東會【2021-05-20金管會新聞稿】 

金管會表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自 5 月 11 日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

級起，金管會已督導集保公司調查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股東會防疫措施之準備情形；5月

15 日雙北市疫情警戒標準提升第三級，亦請召開股東會之公司應再強化相關防疫措施

以為因應(如實聯制、備用會場設置及加強會場清消等)；復配合指揮中心 5月 19日公布

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同步加嚴防疫限制。經查每年五、六月是股東會旺季，依

集保公司統計，5月 24日起至 6月 30日止預計召開股東會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計 1,931

家。 

金管會說明，因應召開「實體股東會」可能之群聚風險，經跨部會協商，並參考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各委員之建議後，金管會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 7條及「傳染病防治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款及第 3項規定，報經指揮中心核定，

宣布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興櫃及外國企業來台掛牌公司)，自 5月 24日起至 6

月 30日止一律停止召開股東會。 

金管會表示，已於本(20)日辦理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

相關具體作法： 

一、停止召開期間：公開發行公司應自 110年 5月 24日起至 6月 30日止，停止召開股東

會。 

二、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應於 6月底前召開股東常會及處罰之規定停止適用：證券交易法

第 36條第 7項、第 165條之 1準用第 36條第 7項關於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應於 6月

底前召開股東常會之規定，以及第 178條第 1項第 2款，金管會得就未於 6月底前

召開股東常會公司處罰之規定，停止適用。 

三、7月後實際開會日期及地點應經公司董事會決議：各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會開會日

期延至 110年 7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舉行，實際開會日期及地點應經公司董事

會決議。 

四、重新公告及寄發通知方式：公開發行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日 15 日前，依原定股東

會停止過戶之股東名冊，寄發明信片或以簡便郵件通知各股東，並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公告。 

五、原訂股東會之相關前置作業程序，按照原規定期間進行至原訂開會日前 1日，僅實

際開會日延至 7至 8月間，列舉重要前置作業程序如下： 

(一)停止過戶期間依原訂股東會作業規定，不須再延長。 

(二)股東提案及董監事提名之相關程序，依原訂股東會作業時程進行。 

(三)徵求人及非屬徵求之受託代理人應編製之委託書明細表，於原訂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 

(四)委託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依原訂股東會作業程序時程進

行統計驗證。 

(五)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應於原訂股東會開會前 1日，將股東以電子方式出席之

股數彙整編造統計表，於電子投票平台辦理公告。 



六、原訂股東會當日應公告事項於後續實際召開日期辦理：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應將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徵求人及非屬徵求之受託代理人受託之股數，

彙整編造統計表，於後續實際開會日當日會場為明確揭示。 

七、周邊單位配合辦理相關事項： 

(一)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本日將金管會公告函轉各公開發行公司，並輔導公司依公告

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事宜。 

(二)證交所、櫃買中心及集保公司將於本日發布新聞稿對外說明，並儘速擬定外界

關心問題及答案(QA)於其官網公布。 

(三)集保公司將成立本案股東會相關問題疑義諮詢窗口，提供各公開發行公司及股

務代理機構諮詢服務。 

金管會呼籲，去年在所有公司、投資人與市場參與者，大家團結合作下，順利完成股東

會之召開，惟目前面對疫情變化又適逢股東會旺季，防疫需靠大家的團結與配合，籲請

資本市場所有參與者共體時艱，配合前揭公告措施，相關防疫資訊可直接上金管會證期

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專區」瀏覽。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967&parentpath=0

